
2016年度重点实验室系统性研究课题和开放课题 

申 报 指 南 

一、本年度计划资助系统性研究课题 15~23项，其中自主研究课题 10

项，自由探索性研究课题 1项，创新团队项目 1~2项，重点项目 1~2项，

产学研项目 3~6项，人才引进项目 1~2项，由重点实验室主任基金支持，

申请者必须是重点实验室的固定研究人员。创新团队项目由重点实验室根

据研究方向的需要进行整合，属于定向目标研究；资助开放课题 10~15项，

由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支持。 

二、主持有本实验室开放课题和系统性研究课题在研课题的人员，本

次不再受理申请（申报创新团队项目、与企业合作项目除外）。 

三、重点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不能申报开放课题。 

四、申报课题必须符合本指南的要求，凡不在本指南规定的申报课题

恕不受理。 

五、申报创新团队项目和重点项目的，申请者需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会议上进行答辩。 

六、产学研项目不受承担项目的限制，但是每个固定研究人员只限申

报 1项。 

七、项目拟实施时间 3年，2016年 6月 1日-2019年 5月 31日 

 

 

 

 



 

申报指南 

一、系统性研究课题 

（一）创新团队项目（代号：16-1）： 

创新团队项目资助以本实验室优秀中青年科技人员为学术带头人和骨

干的研究团队，围绕重点实验室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确定的研究方向开展

创新性基础研究，并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培养实验室具有较强创新能力

的高水平研究团队。 

项目资助经费与研究期限： 

拟资助 1项，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 60万元/项。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 

申请条件： 

1.团队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符合实验室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能增

强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的凝练，紧跟研究领域的前沿，研究目标达到国内

领先，下设的子研究单元不能超过 3个。 

2.研究团队应是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研究整体，各成员有相对

集中的研究领域和针对共同的科学问题，核心成员之间优势互补，有良好

的合（协）作关系和成功的科研合（协）作经历，即共同承担过国家级以

上基础研究项目，并共同发表过高水平学术论文（影响因子 3.0以上），核

心成员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在研究群体中有较强

的凝聚作用。 

3.申请人是第一责任人，必须是一线的研究人员，申请人具有协调团队

研究工作的能力，到申报当年的 12月 31日未满 55周岁。 

4.研究团队成员由对研究目标有共识，由能独当一面的 3~5 名核心成



 

员（含申请人）及若干相关研究人员组成，专业分布、年龄结构合理。核

心成员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研究团队的核心成

员平均年龄应小于 45周岁（注：核心成员平均年龄到申报当年的 12月 31

日未满 45周岁）。在读研究生或在站博士后不能作为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

项目组人员不得超过 10人。 

5.研究团队具有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具有行之有效的稳定研究骨干队

伍的人才管理方式。 

6.在申报的研究方向上，项目负责人和部分核心成员近 5年曾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其中申请人应当具有主持 2项(含)以上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的经历。 

7.重点资助广西特色药用资源活性化合物的发现、改造或全合成研究，

已获资助的创新研究团队项目在研期间，核心成员不得另行申请本次创新

研究团队项目。 

要求：需在药学或药物化学学术期刊发表与项目研究相关的 SCI收录

论文 10篇以上，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3（或 SCI Ⅱ区）5篇以上，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 1项。 

（二）重点项目（代号：16-2） 

重点项目支持针对已有较好研究基础、接近或达到国内乃至国际先进

水平、系统的创新性基础研究，具有促进学科发展，推动若干重要领域或

科学前沿取得突破作用；鼓励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优先资助以广西药用

资源化学药效物质为核心的相关基础研究。 

资助经费与研究期限： 

拟资助 2项，资助经费不超过 35万元，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 3年。 

申请条件： 



 

1. 项目申请人到申报当年的 12月 31日未满 55周岁。 

2. 申请人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主要资助以下研究方向： 

广西特色药用资源中活性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合成及其药理活性研究。 

要求：需在药学或药物化学学术期刊发表与项目研究相关的 SCI收录

论文 6篇以上，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3（或 SCI Ⅱ区）3篇以上，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 1项。 

（三）自由探索性研究课题 

资助方向：广西药用资源药效物质基础、先导物的发现与作用机制研究

（代号：16-3） 

要求：资助 2项，资助额度每项 15~20万元，实施期限 3年，每项课

题需完成发表与研究相关的 SCI收录论文 4篇以上，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3

（或 SCI Ⅱ区）3篇以上，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项。 

（四）一般项目 

1、广西药用资源活性成分或提取物的系统研究（自主研究课题 代号：

16-A-01） 

研究内容：完成广西特色药用资源有效成分的分离筛选研究，阐明其

作用机理，建立质量标准；开展以药用资源活性成分为母体，通过化学与

生物手段获得具有潜在成药性化合物的应用基础研究。 

要求：资助 3~5项，资助额度每项 8~12万元，实施期限 3年，每项课

题需完成在国际药学期刊 SCI影响因子 2.0以上发表与研究内容相关的研

究论文不少于 2篇。 

2 、药物创新与新药前期研制（自主研究课题 代号：16-A-02） 



 

研究内容：通过对药物或活性化合物的结构改造及其活性研究获得有

应用前景的先导化合物，或针对特定靶点进行设计的靶向药物研究，重点

支持从广西药用资源获得抗炎、抗肿瘤、抗菌等活性的组分或以活性天然

化合物为摸板，开展抗炎、抗肿瘤、抗菌活性先导化合物的合成和作用机

制研究。 

要求：资助 3~5项，资助额度每项 8~12万元，实施期限 3年，每项课

题需完成在国际药学期刊 SCI影响因子 2.0以上发表与研究内容相关的研

究论文不少于 2篇。 

3、功能物质的活性、药理分析方法学研究 （自主研究课题 代号：

16-A-03） 

研究内容：药物载体的特殊分析测试方法研究；药物作用靶点分析新

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要求：资助 2~3项，资助额度 7~9万元，实施期限 3年，每项课题需

完成在国际药学期刊 SCI影响因子 3.0以上发表与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论

文不少于 2篇。 

（五）产学研项目（代号：16- 4） 

研究内容： 与企业合作开展新药开发、药物创新、产品升级、专利成

果转化等相关应用基础及应用研究。 

考核目标：有针对性的解决企业技术问题，通过项目实施，达到节能

减排，降低成本，产品升级，推进新产品研发或新工艺利用等目的，产生

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相应的产品生产、试验批文、国家授权

发明专利、经济效益。要求至少获得与申报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产品标准 1

个或新工艺 1项或授权专利 1项。 

要求： 

1、资助 3~6项，资助额度 6~8万元，实施期限 2~3年。 



 

2、合作企业应为中、大型医药生产企业，经营资质（如 GMP证书、

生产许可证等）齐全，目前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有相应的科研条件和

经费支持。 

3、项目应以企业的技术需求为主，有明确的研究目标，重点利用实验

室的技术和人才资源解决企业在研发、生产、质量控制、产品升级、专利

成果转化等方面技术问题。 

4、申请者应跟企业有合作协议，在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研发目标和

验收指标，并有一定的工作基础，提交的申报书中应付有合作协议。 

5、合作企业应承诺不低于 1:1的配套研究经费。每个企业仅参加 1个

项目。企业合作主要研究人员应有中级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历。 

（六）人才引进项目（仅限 2016年引进人才申报）（代号：16-5） 

研究内容：广西药用资源药效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研究 

要求：资助 1~2项，资助额度 30~50万元，实施期限 3年，需在药学

或药物化学学术期刊发表与项目研究相关的 SCI收录论文 5~8篇，其中影

响因子大于 3（或 SCI Ⅱ区）3~5篇。 

 

二、开放课题申报指南 

1、 广西药用资源基础研究（代号：16-B-01） 

内容：广西民族药、习用药等药用资源活性成分分离、结构改造与活

性研究。 

要求 1：面向国内外研究机构相关人员，资助 4~6项，资助额度每项

4~6万元，每项课题需完成在国际药学期刊 SCI影响因子 2.0以上发表与研

究内容相关的研究论文不少于 1篇。 



 

要求 2：面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内从事中药、民族药研究的相关机构研究

人员，资助 4~6项，资助额度每项 4~6万元，每项课题需完成在国际药学

期刊 SCI影响因子 2.0以上发表与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论文不少于 1篇。 

2、具有药理活性化合物的合成和作用机制研究（代号：16-C-02） 

内容与要求：利用化学或生物手段，通过合成、结构改造或生物技术，

获得具有潜在应用前景的先导化合物等研究，或者对有应用前景的先导化合

物进行深入作用机制研究。 

要求：资助 4~5项，资助额度每项 4~6万元，每项课题需完成在国际

药学期刊 SCI影响因子 2.0以上发表与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论文不少于 1

篇。 

 


